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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收取公司通訊的語文及形式

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、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及《2010年公司（修訂）條例》，本公
司獲准容許註冊股東（「股東」）選擇 (i)收取年報及帳目（每一份均稱為「年報」）、中期報告及其他公司通訊
（例如通告、上市文件、通函和表格）（統稱「公司通訊」）的英文及�或中文印刷本或 (ii)依賴在本公司的網站
上刊載的相應網上版，以代替收取該等公司通訊的印刷本（「網上版選擇權」）。　閣下倘若行使網上版選擇
權，將會收到有關在本公司網站刊發公司通訊的通知。　閣下將會以電郵方式收取該通知（如　閣下已向本
公司提供電郵地址），以代替該通知的印刷本（「電郵通知選擇權」）或以郵遞方式收取該通知的印刷本（如　閣
下沒有向本公司提供電郵地址）。

本人鼓勵　閣下同時利用網上版選擇權及電郵通知選擇權（即回條中的 (a)項「完全電子版選擇權」），因為這
意味着　閣下將毋須收取任何印刷品。這樣的電子通訊方法比較方便快捷，而且有助減少消耗地球天然資源
及節省本公司的印刷及郵遞成本。據觀察所得，一些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已採用電子通訊
方法與股東溝通。

請在隨本函附上的回條上適當的空格內劃上「3」號，並在回條上簽名，然後使用回條下方的郵寄標籤把回條
寄回或把回條親手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（「過戶處」）（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
17M樓）。

倘若本公司於2012年2月20日或該日前未有收到　閣下的回條（或　閣下任何其他表示反對意見的回應），　
閣下將被視為已行使網上版選擇權，而本公司將以郵遞方式把上文第一段所述的通知郵寄給　閣下。

即使　閣下在隨本函附上的回條中挑選了其中一項選擇，或倘若本公司於2012年2月20日或該日前未有收
到　閣下的回條（或　閣下任何其他表示反對意見的回應），　閣下也有權隨時給予本公司或本公司的過戶處
（發送到上述地址或發送電郵到mtr.ecom@computershare.com.hk）最少7天的書面通知，以更改　閣下收
取公司通訊的形式或語文的選擇。

縱使　閣下已行使完全電子版選擇權或只行使網上版選擇權（或被視為已行使網上版選擇權）但礙於任何理由
以致在使用本公司網站閱覽公司通訊時遇到困難，本公司在收到　閣下的要求後會立即向　閣下免費發送印
刷本。

閣下可向本公司或本公司的過戶處索取公司通訊的英文和中文版。公司通訊亦將會從該等文件的寄發日期起
在本公司的網站www.mtr.com.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.hkex.com.hk上刊載。

閣下如有任何與本函有關的疑問，請於辦公時間內（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，香港公眾假期除外）致
電過戶處的熱線 (852) 2862 86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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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函以英文及中文發出。中、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版為準。




